

雅市慈善〔2014〕7号

雅安市慈善总会

关于孙久国等同志任一届理事会职务的决定

2014年2月27日雅安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

   

    根据《雅安市慈善总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雅安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：

    孙久国同志任雅安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会长；

    雷  健同志任雅安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(法人代表）；

熊  超同志任雅安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副会长；

韩峰伟同志任雅安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秘书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雅安市慈善总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8日

(网络发出)

  抄送：市委组织部，市民政局，省慈善总会；

        本会各理事单位，各县（区）慈善会。

雅安市慈善总会办公室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2014年2月28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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